
 

 165

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10 期 院會紀錄

婦，提出相關獎勵措施或補助辦法。 

二、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的統計資料顯示，每年有 6,000 多對夫妻進行人工生殖試管嬰兒療

程；而近年來人工生殖出生子女數，已經由民國 87 年的 2,317 位嬰兒，增加到民國 98 年的

3,464 位，佔當年度出生數之比例由 0.9%提高至約 1.8%，成長 1 倍，顯示人工生殖成功的比例

已逐年增加之外，更顯示其需求亦增加。 

三、反觀鄰國如韓國、日本及新加坡等國，皆將不孕夫妻人工生殖療程納入補助，以韓國為

例，對 45 歲以下弱勢者補助定額約新臺幣 5 萬元，不孕生殖治療最多 2 次；新加坡是對 40 歲以

下定額補助新臺幣 6.7 萬元，最多 3 次；日本未限年齡，每次新臺幣 3.5 萬到 5.3 萬元，1 年 2

次，最多補助 5 年。 

四、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估計，人工生殖成功率為 25%到 35%，政府若能仿效韓國、日本、新

加坡進行生育獎勵或補貼政策，每年可增加至少 2,000 名新生兒，占總新生人口的 1/100 左右，

成果立竿見影，因此本席呼籲應儘速研擬相關的獎勵措施或補助辦法，藉以提高國人生育率。 

提案人：吳育昇  江惠貞  吳育仁  馬文君  王惠美 

連署人：李貴敏  江啟臣  林郁方  紀國棟  陳根德  

呂玉玲  陳鎮湘  林國正  呂學樟  王育敏  

徐耀昌  廖正井  楊玉欣  林鴻池  林正二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案，請提案人邱委員志偉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邱委員志偉：（14 時 16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11 人，針對高雄市阿公店溪流

域管理事權分立，行政權管跨域中央及地方機關介面過多，以致行政效率低落，影響民眾生命財

產安全及環境整治皆未符居民期待。阿公店水庫及阿公店溪全線流域均位於高雄市轄區，卻分別

隸屬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及第六河川局，環保署負責水質監測及稽查作業，自來水公司、

農田水利會與區公所也扮演管理的角色，一條水域有六個管理單位，令出多門，執行常生爭議，

各項建設因此延宕。基於市民期待並考量治理整體性、區域發展效能及國家整體發展，建請行政

院研擬阿公店水庫及阿公店溪管理事權移交高雄市政府之可行性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案： 

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11 人，針對高雄市阿公店溪流域管理事權分立，行政權管跨域中央及地方機關

介面過多，以致行政效率低落，影響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及環境整治皆未符居民期待。阿公店水庫

及阿公店溪全線流域均位於高雄市轄區，卻分別隸屬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及第六河川局，

環保署負責水質監測及稽查作業，自來水公司、農田水利會與區公所也扮演管理的角色，一條水

域有六個管理單位，令出多門，執行常生爭議，各項建設因此延宕。基於市民期待並考量治理整

體性、區域發展效能及國家整體發展，建請行政院研擬阿公店水庫及阿公店溪管理事權移交高雄

市政府之可行性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阿公店溪源自高雄市田寮區與燕巢區交接境內的烏山頂，流經岡山、燕巢、阿蓮、路竹


